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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顾客在李先生开的淘宝

店里买了 18 件女装， 总价 4600

多块钱。 可五一小长假过后， 对

方说是不喜欢， 发起了退货请

求， 淘宝也同意了。 李先生加了

买家微信， 想问问原因， 结果点

开对方朋友圈大吃一惊， 对方和

小姐妹穿着店里的衣服， 去西藏

旅游了， 发了好多美照。 近日，

买家黄小姐通过微博回应， 自己

一年买几百件衣服， 退款率为

零， 这次穿着不喜欢的衣服拍

照， 是因为抱着侥幸心理， 她愿

意道歉。 （5 月 12 日环球网）

网购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

权， 这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

障， 藉此解决消费者对商品质量

的顾虑， 以契合网购的快速发展

形势。 然而， 在此次网购退货事

件里， 买家的行为令人瞠目结

舌， “买 18件衣服旅游后退货”

的行为， 表面看符合七天无理由

退货的程序， 但这是在滥用退

货权利， 损害卖家合法利益，

违背市场经济的公平合理原则，

破坏了网购信用环境， 令人不

齿。

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

交易双方应在诚实互信的环境

下， 进行公平合理交易， 这样才

是最理想的市场交易， 也是最有

效率的市场行为， 双方都能从中

获益。 如果有任何一方违反了信

用原则， 采取隐瞒事实、 欺诈、

欺骗等不诚信手法， 试图在交易

中获得更大利益， 就会因此破坏

信用基石， 即便短期内获益， 但

会因不诚信而失去信任， 遭到市

场用脚投票的惩罚， 面临长期的

利益损失。

而且， 如果不诚信的交易者越

来越多， 那么市场就会充斥着不信

任关系， 彼此互相猜忌， 时刻保持

警惕心， 进而增加了沟通摩擦成

本， 导致处处设防、 杯弓蛇影， 最

终令交易成本过高， 双方都需要为

不诚信付出更大代价。 由此可见，

“试穿族” 的不诚信行为， 实际上

破坏了市场信用规则， 大家都要为

之分担所增加的交易成本， 将令整

个社会因之受损。

“试穿族” 的不当行为属于损

人利己的做法， 虽然没有违反法

律， 却在道德上有失， 涉嫌不诚

信， 理应受到信用惩戒。 互联网是

有记忆的， “试穿族” 的不合理退

货行为， 在网购平台上都有记录，

平台可以根据大数据分析， 对“试

穿族” 的不当行为予以警示， 给予

相应的信用惩戒， 给其贴上标签，

提醒商家小心防范， 对其消费交易

权利加以适当限制。

司法部 5 月 10 发布通知，

就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征

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 《意见

稿》） 公开征求意见。 根据 《意

见稿》， 乘客不得在城市公共交

通车辆、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内饮

酒、 吸烟、 乱扔废弃物或者从事

其他不文明行为， 进入城市轨道

交通车站的人员拒不接受安全检

查的， 应当拒绝其进站、 乘车。

（5 月 10 日澎湃新闻）

公共交通， 不仅是一种便民

惠民的开放式交通工具， 也应是

一条安全方舟和一方文明天空，

安全文明就是公共交通的生命

线。对运营部门来说，必须切实负

起责任，加强秩序管理，营造安全

文明的良好乘车氛围， 让每趟车

都成为安全文明舒心之旅。 对广

大旅客而言，更应自觉自律，遵守

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服从运管人

员指挥。 对于现代城市特别是公

共交通体系支撑下的忙碌生活，

公交越文明、 运行越顺畅。

正因为公共交通是向全体市

民开放的公共空间， 来往乘坐的

人很多， 所以每天才会发生各种

奇葩事件。 正所谓“林子大了什

么鸟都有”， 就算大部分乘客都

安分守己、 谨言慎行， 能够自觉

遵守乘车规定， 也能积极礼让他

人， 维护公共秩序与社会公德，

可是依然会有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和不自觉的人出现。

在公交地铁上， 有人自私自

利， 不顾他人感受， 抢行、 霸座、

喧哗还在车内进食或是做出各种不

雅行为， 有碍观瞻、 有损公序； 还

有人我行我素， 不遵守乘车安全规

定， 私带危险违禁品上车还逃避、

拒绝安检， 严重威胁公共交通及他

人生命安全。 至于随地吐痰、 随处

抽烟、 乱扔垃圾、 逃票越站等不文

明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屡禁不止。

对这些公交丑态及违规问题， 必须

坚持零容忍， 进行更加严厉的整

治。

社会治理， 立法先行。 现在，

国家终于开始对城市公交乱象亮剑

了， 一部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

例》 的专门法规正在公开征求意

见。 它对于在各种公共交通工具内

饮酒、 吸烟、 乱扔废弃物或者从事

其他不文明行为， 以及进入城市轨

道交通车站的人员拒不接受安全检

查者， 都作出了相应处罚和限制规

定， 例如拒绝其进站、 乘车等。 而

对于强行进入车站或者扰乱安全检

查秩序，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 还明确将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

置。 相信等待这些任性妄为者的，

将是司法的干预和法律的严惩。

没有规矩， 难成方圆， 对于公

共交通工具及其乘车秩序和环境来

说亦是如此。 在努力拓线提速、 改

进服务， 提升乘车体验、 强化安全

保障的同时， 给予那些扰乱公交秩

序、 损害他人权益甚至威胁公交安

全、 破坏文明环境的害群之马更严

格的限制与更严厉的处罚。

今年 3 月， 90 后杭州小伙

冯浩与女友林夕、 徒步爱好者李

志森组队进入羌塘无人区徒步穿

越， 十天后， 冯浩独自离队后失

联。 5 月 5 日， 失联 50 多天的

冯浩在乌兰乌拉湖东侧被平安找

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穿越羌

塘无人区的活动属于法律法规明

令禁止的非法行为。 而李志森、

冯浩与林夕也受到了当地相关部

门的行政处罚， 面临 5000 元的

罚款。 李志森等三人已承认错

误、 接受处罚， 并向全社会公开

致歉。 （5 月 8 日 《北京青年

报》）

一些徒步爱好和探险者喜欢

“不走寻常路”， 常常组队穿越无

人区等禁区， 不仅给各地自然保

护区或景区的管理带来较大困

难， 一旦有人失联或遇险， 还需

要动用大量的社会资源来寻找和

救援。 冯浩等三人穿越羌塘无人

区， 属于我国法律法规明令禁止

的行为， 就应该为自己的任性行

为付出一定的代价， 才能起到法

治教育和震慑作用， 警示其他徒

步及探险者不要“重蹈覆辙”。

近年来， 徒步爱好者及探险

者违反禁令进入无人区等禁区的

现象频频发生， 一旦有人中途失

联或遇险， 就要开展大规模救

援， 由此产生的天价救援费用谁

来承担， 也一直饱受各界争议。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

据， 救援产生的费用， 要么由自

然保护区或景区承担， 要么由救

援单位或个体自行承担， 而遇险

者一般不会承担任何费用。 同

时， 在同情弱者的心理下， 也不会

对遇险者作出任何惩罚。 这种现状

在一定程度上， 等于纵容了徒步及

探险者“不走寻常路”。

我国 《自然保护区条例》 第

34 条明确规定， 未经批准进入自

然保护区， 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责令其改正， 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

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 2015 年， 新疆青海西藏三地

曾联合发布公告规定， 禁止一切单

位或个人进入新疆阿尔金山、 青海

可可西里和西藏羌塘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开展非法穿越活动， 对涉及三

大保护区的非法穿越活动进行严厉

查处。 然而， 一些徒步及探险者对

禁令置若罔闻， 擅闯无人区等现象

屡禁不止， 只有依法给予最严厉的

顶格处罚， 才能起到法治教育和警

示作用， 才会对其他徒步及探险者

形成震慑力。

其实， 对擅闯无人区等违法行

为， 即便给予顶格罚款 5000 元处

罚， 与救救投入的费用及大量社会

救援资源相比， 显然是微不足道

的。 如果救援的巨额费用， 全部由

失联或遇险者承担， 他们肯定承担

不起。 可见， 这种顶格罚款的数额

不太大， 大部分人能够承担得起，

这也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

在自然保护区或景区允许的范

围内开展徒步和探险活动无可厚

非， 只要配合保护区、 景区一起做

好安全防范和应急预案工作， 也就

不会出现较大的危险， 遇险救援也

容易得多。 但愿徒步及探险者都能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少一点冒险与

冲动， 多一些安全和法治意识， 今

后不要再擅闯禁区， 这也是对自身

生命健康安全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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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闯无人区”违反禁令就该罚

理应将不安检不文明乘客拒之车外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该被“试穿族”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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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表示， 要将

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

信用信息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 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

戒， 同时，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对于

虐童现象“零容忍”， 对相关人员实

行终身禁入， 确保婴幼儿照护服务有

序发展。 （5月 10日中新网）

百家讲：

对虐童 “零容忍”， 既能惩治当

事人， 让其长记性， 又能警醒他人，

让其吸取教训， 以免重蹈覆辙。 这无

疑是打蛇打在了七寸上， 属于 “治本

之法”， 值得期待。

虐童行为频发， 究其根源， 虽有

幼师队伍 “宽进宽出 ”、 把关不严 ，

以致师德不良者混进了幼师队伍的原

因， 但关键是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监管

严重缺位， 监管经常当 “马后炮 ”。

特别是， 教育主管部门和幼儿园对虐

童老师总认为是责任心强、 爱学生的

表现 ， 从而变相地鼓励这种 “打是

爱 ” 的行为 ， 导致老师虐童事件频

发。 试想， 老师打骂幼儿的违法成本

低， 就难以让其长记性， 更难以震慑

他人， 自然没有老师从中吸取教训，

做到为人师表， 以致幼儿和家长 “很

受伤”。

俗话说： 治病当治根。 要防范老

师虐童事件再次发生， 除了加强师德

师风建设以外 ， 关键是倡导依法治

校， 对违法者实行 “零容忍”。

———玫昆仑

“痰”：

5 月 6 日， 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有群众在河南南阳市唐河县群工部

（信访局）， 与接访的工作人员发生言

语冲突， 其间， 接访人员喊到“你给

我滚， 滚出去”。 6 日晚， 唐河县人

民政府对此事作出回应称， 已经对涉

事干部提出严肃批评。 （5 月 7 日

《北京青年报》）

百家讲：

官员让访民 “滚出去”， 折射出

了信访工作焦虑。 这显然值得信访部

门反思： 莫以 “打败” 民意， 换取信

访 “胜利”。 首先， 应通过依法保障

公民的批评、 建议、 申诉、 控告、 检

举等权利， 制裁侵害信访人合法权利

的行为， 真正做到群众依法信访， 社

会依法维稳， 政府依法行政。

同时， 应转变信访工作方式， 把

矛盾化解在基层 ， 把问题解决在当

地， 把矛盾化解前置， 避免更多的矛

盾涌入信访。 特别是， 对于疑难突出

的信访问题， 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重

点处理， 相关职能部门与信访部门搭

建起信息通道， 信访人反映问题的处

理结果， 通过网络可实时查询， 让社

会和群众随时监督。

———张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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